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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首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实践显示，各地对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土地增值

收益分配的依据、形式、标准等进行了差异化探索。从试点地区政府层面来看，其主要以计征调节金的

方式参与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但调节金的计征存在计征基数不确定、计征依据不统一、计征比例跨度

大等问题；从集体层面来看，2/3的试点地区对土地入市净收益在村级层面提取一定比例留存，但薄弱的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难以切实有效保障集体利益；从农户层面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存在随意

性强、差异化大等问题。现阶段，我国应从健全相关法律制度着手，以加快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入

市地价标准、推进与其他改革协调等方面为工作重点，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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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城乡统
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
见》指出，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应
着力构建公平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目前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有 3 000万~5 000万亩［1］，倘若这部分土地
入市，其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在地方政府、集体、农
民之间分配是该项改革的关键和基础。如果这个
问题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的能力，而且会给农民基本权益保障和社会稳
定带来负面影响。

一、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就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增值收

益分配问题还存在较大分歧，争议的焦点主要围
绕“谁有资格参与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以及
“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展开。

对于“谁有资格参与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
配”问题，学术界形成了“涨价归公”“涨价归私”
“公私兼顾”三种主流观点。“涨价归公”观点的
支持者认为，“涨价归公”是分享经济发展剩余
的最优制度安排［2］，这是因为，从农村土地在转让
利用过程中形成的价值来看，农民集体对增值贡
献其实是有限的［3］，最主要的贡献来自经济、社
会的发展。现实中，土地财政就蕴藏着“涨价归
公”的深层逻辑［4］。虽然“涨价归公”观点在 20世
纪之后就逐渐淡化，但针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的争论并没有停止［5］。主张“涨价归私”的学者认
为，产权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农民集体是土地产
权所有者，基于产权的收益权，农民集体应该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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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地的全部增值收益［6-7］。从法理上来讲，地方
政府没有参加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依据［8］，但政
府可采取税收手段调节过高所得［9］。在“涨价归
公”还是“涨价归私”的争论中，衍生出了土地增值
收益应“公私兼顾”的折中思想 ［10-12］。他们认为，
土地增值收益应在国家和产权所有者间共享，而
且这应是未来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13］。这是因
为，由宗地外投资辐射性引发的增值和人为变换
土地用途等因素引发的增值部分，理应归公并
由社会公平分享［14］，但同时他们认为，应对政府
的分成收益加以限制 ［15］。诚然，政府从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直接获取收益无法理依
据，但作为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者、建设者
和管理者，政府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中分享一定比例的收益是合理的［16］。

近年来，随着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学术界
进一步讨论了“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的
问题，但相关研究并不多，且多为案例研究。学
者们更多的是试图参照土地征收下地方政府、集
体、农户增值收益分配标准，合理量化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 ［17］，但现实
中，农民很难在土地入市与国家征收两种情况下
获得大体相当的收益［18］。2015 年国家设立的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为入市土地增
值收益如何分配提供了鲜活的研究样本。吴昭军
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应以产权和市场调节为基
础，政府应以税收方式调节土地增值收益，参与
二次分配 ［19］。周小平、冯宇晴、余述琼以广西北
流市为例，对比分析了土地入市与土地征收两种
模式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差异［20］。他们认为，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要动
态对标土地征收的收益分配，以保证两种模式下
收益分配的大体平衡，至于利益主体的分配比例
则应因地而异。吕宾、杨景胜发现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地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呈现显著的区域特征，具体可分为城乡接合部
类型、农村地区类型、城市规范管理类型三种，

并建议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与集体之间分
成收益比例量化为 3∶7左右，在未建立收益统筹的
地区，集体与个人之间分成收益比例量化为 2∶8［21］。

现有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
仍存在一定局限和不足。如从时间维度来看，早
期对入市土地的研究受制于当时法律约束，研究
主要集中于主张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合法制度，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并不是研
究的重点。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原国土部在安
徽、广东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工作，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土地入市后的增值
收益分配问题，产生了“涨价归谁”的探讨，但是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2015年后围绕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开展的学术讨论，切
实丰富和推进了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研
究，但囿于改革时间较短，试点地区有关入市土
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案、分配比例差异较大 。

2018 年国务院在总结改革试点情况报告中提
及，“从内容上来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在平衡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收益的有效
办法还不够多”①，因而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
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尚需深入探索，这
正是本文的出发点。

本文可能的学术和社会贡献体现在：立足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合法化的大背
景，尝试以国家首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试点地区为研究样本，聚焦入市土地增值收
益分配这一关键问题，从利益主体视角，较为全
面、系统地梳理试点地区政府、集体（包括村集
体、乡镇集体、村小组集体）、农户参与土地增值
收益分配的依据、参与分配的形式、分配标准、分
配额度等制度安排问题。这不仅能丰富和推进
有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研究内容，
而且可为国家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入市增值收

①《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

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总结报告》，http://www.npc.gov.cn/npc/
c12491/201812/3821c5a89c4a4a9d8cd10e8e2653bdd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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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分配制度提供决策参考，为全国其他地区开展
相关工作提供经验借鉴和启示。

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成本收益
分析

2015 年，国家在15个县（市、区）①采取自上
而下的模式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改革工作。从实践来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涉及土地取得、土地开发、土地出让三个
环节，成本支出贯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所
有环节，其中土地出让环节以土地出让金形式实
现土地价值；在各环节，涉及的利益主体以不同
程度、不同方式对入市土地增值产生贡献。需要
说明的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可以
采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等有偿使用方
式入市，入市方式不同，增值收益分配也不尽相
同。为更好地诠释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相关问
题，这里仅对出让方式进行研究。

（一）土地取得环节
一般来说，入市途径不同，土地取得成本也

不尽相同。结合国家首批入市试点地区实践来
看，入市途径一般分为就地入市、调整入市和综
合整治入市三种。就地入市是指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地块在合规条件下，且已具备开发建设所需
要的基础设施等条件，可直接进入土地交易市
场，土地取得成本主要包括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
补偿、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建（构）筑物补偿、勘测
定界、方案编制、地价评估等前期工作费、统筹管
理费等。调整入市针对的是农村零星、分散的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
地整治规划，一般由集体经济组织先复垦后形成
建设用地指标再进行易地入市。以调整土地在产
业集中区为例，入市土地取得成本包括收回土地
承包经营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偿、房屋拆迁安
置补偿、青苗和建（构）筑物补偿、复垦指标费、耕
地占用税、勘测定界、方案编制、地价评估等。综
合整治入市主要针对城中村、连片农村集体建设

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对规划范围内各种
地类土地进行统一复垦、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在
依法妥善处理原有用地相关权利人的利益关系
后，将符合空间规划的存量及新增集体建设用
地，按照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②。综合
整治入市土地取得成本包括复垦费和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费用、安置区建设、拆旧等支出。从理论
上讲，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取得成本的
核算，应按实际取得核算成本，但可入市的存量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往往很难追溯历史成本，一
般试点地区采用重置成本③来代替，或者参考本
区域土地征收、土地收储的平均成本确定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平均成本。

（二）土地开发环节
土地开发环节的成本支出主要是前期土地

开发性支出，如“三通一平”“五通一平”“七通一
平”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
相关费用（如需要支付的银行贷款本息）。从理论
上讲，土地开发环节涉及的土地增值收益主要是
投资性增值，包括由宗地内业主投资带来的直接
投资性增值和由宗地外投资辐射引起的外部投

①国家首批 15个入市试点地区为：北京市大兴区、山西省

晋城市泽州县、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

黑龙江省绥化市安达市、上海市松江区、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玉

林市北流市、海南省文昌市、重庆市大足区、四川省成都市郫县、

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由于每个试点都

是各省（区、市）唯一地区，为简化表述，本文后续仅用“某省（区、

市）试点”代表，不再赘述具体试点地区。该项改革经历了三次

延期，最近一次延期是在 2018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

“三块地”改革调整实施的期限再延长一年至 2019年 12月 31
日。本文选择首批试点地区的原因包括：一是首批试点地区

改革时间跨度最长，改革效果和问题更容易呈现；二是首批

15个试点地区自始至终都以土地入市为重点开展试点工作。

②前提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未被征收或者未纳入储备
范围。

③重置成本是指重新购置或建造同样生产（服务）能力的

资产目前所要花费的全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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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辐射性增值［22］。直接投资性增值主要是对某一
宗地进行路、水、电、气等的直接投资，从而产生
增值。辐射性增值主要是对非本宗地外的投资，
如周边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商业、服务业、
金融业的建设，虽然这些建设并非针对该宗地，
但会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到该宗土地，从而增加该
宗地出让、租赁收益。从试点地区实践来看，入市
土地的开发主体可以是地方政府，也可以是入市
地块所有者，当然也可以由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委
托第三方（如土地储备机构）实施前期开发，以达
到土地供应条件。从试点实践来看，一般由集体
对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进行简单的土地整理后，政府对入市地块进行
“三通一平”“五通一平”“七通一平”，自此入市土
地就完成了从生地到熟地的转变。开发环节是政
府具备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资格的重要现
实依据，政府在此环节以计征土地增值收益调
节金①（以下简称“调节金”）方式参与入市土地
增值收益分配。

（三）土地出让环节
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或村经济合作社）及村内其他集体
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所有者、
出让者。在当前制度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归集体所有，这种集体公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
的、合作的私有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
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
果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安排［23］。在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环节，入市主体委托有资质
的中介组织或者国土主管部门评估出让宗地的
土地使用权价格，从而获得入市土地收益，涉及
的成本支出主要是计提业务费用和拍卖费等②。

因此，不同主体视角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的土地增值收益可以用如下等式表示：政府
享有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政府投入的开发
成本；集体享有的土地增值收益=集体土地出让
价款-调节金-土地取得成本-集体投入的开发

成本-其他税费支出；土地增值总收益=政府享有
的土地增值收益+集体享有的土地增值收益=集
体土地出让价款-土地取得成本-总开发成本-
其他税费支出，其中，总开发成本是政府投入的
开发成本与集体投入的开发成本的总和。

三、利益主体视角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的实践探索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
益分配涉及的主体包括试点层面的县（市、区）政
府（以下简称“试点县政府”）、集体（村集体、乡镇
集体、小组集体）和农户。其中，试点县政府以调
节金形式参与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农户与集
体就入市土地净增值收益进行内部分配。

（一）试点县政府计征调节金方式、考量因素、
计征依据较为统一

依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
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期间，试点县政府除征
收一般税项外③，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征收调节金，其目的是在税法暂时没有覆盖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情况下，用以调节土
地增值收益。该办法进一步规定，试点期间省、市
不参与调节金分成。从试点实践来看，在综合考虑
入市土地用途、入市地块区位、入市方式、交易方
式等因素后，试点县政府主要采用分类、分级方式
计提调节金［24］。从整体来看，试点县政府征收调节
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入市土地成交总
价款为计征基数，调节金计征比例设置为总价
款的 8%~50%；另一种是以入市土地总价款扣除
取得土地、土地整理开发、税费等成本之后的土
①调节金是指村（居）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所有者身份，

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

土地使用者，应向政府缴纳的费用。

②部分试点地区（如甘肃陇西）按照一定比例计提业务费

用。其中，拍卖出让的按 3%计提，其他按 2%计提。

③试点期间，受让方须向所在县（市、区）人民政府缴纳与

契税相当的契税调节金，一般按成交价款的 3%~5%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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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地区 计征比例（计征基数：土地增值收益） 试点地区 计征比例（计征基数：土地总价款）

河南试点 30%~60% 北京试点 8%~15%
重庆试点 20%~50% 四川试点 13%~30%①

辽宁试点 20%~40% 浙江试点 16%~48%
黑龙江试点 15% 广东试点 15%、10%、5%
海南试点 5%~28% 上海试点 50%或 20%
甘肃试点 20%~50% 广西试点 5%~40%
吉林试点 20%~50% 贵州试点 统一12%
山西试点 20%~50%

表 1 试点地区计征调节金基数及计征比例

地增值收益为计征基数，调节金计征比例设置为

5%~60%。由于两种计征方式各有所长，如第一种
方式计算简便、易于操作，第二种计征方式更具
合理性，因而两种计征方式在试点地区被采用情
况大体相当。

事实上，试点地区计征调节金遵循的原则较
为一致，即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入市土地收
益越高，调节金计征比例也越高。一般来说，在其
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商服用地征收调节金的
比例高于对工业用地的计征比例，规划区内计征
比例高于规划区外计征比例。如浙江试点以入市
土地成交总价款为基数计征调节金，入市地块位
于县城规划区的，试点县政府对商服类用地、工
矿仓储类用地分别计征48%、24%的调节金；入
市土地位于乡镇规划区的，试点县政府对商服类
用地、工矿仓储类用地分别计征 40%、20%的调
节金；入市土地位于其他地块的，试点县政府对
商服类用地、工矿仓储类用地分别计征 32%、16%
的调节金。

统计数据显示（见表 1），无论是不同计征方
式下，还是同一计征方式下，试点地区计征调节
金比例跨度都很大，其原因无非是为了保证利益
主体在土地征收转用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之间获得相对平衡的收益。如，为平衡试
点县政府在土地征收转用和入市下获得相对平
衡的收益，四川试点参考前期城乡统筹改革中政
府可计提的收益，确定调节金计征比例下限为13%；

参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中政府获得的收
益水平，确定调节金计征比例上限为 30%。浙江试
点为平衡政府收益，参照国有土地出让提取基
金②的比例（约占出让总价的16%），设置调节金
计征比例下限为 16%。相较之下，吉林试点调节
金的计征比例设置的出发点是确保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下集体和农民所得平均土地增值
收益与征地情况下集体和农民获得的收益大体
相当。

（二）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按照一定比例提取
土地增值净收益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出让总价款
在扣除政府计征的调节金、土地取得成本、整理
开发成本以及相应税费后为入市土地净增值收
益，由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该部分收益可由集体
与农户进行分配。

从整体来看，如果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归属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其入市收益就归乡镇集
体所有，纳入乡镇财政统一管理。如果入市土地
归属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

2/3的试点地区规定村级层面可按照一定比例提
取土地增值净收益，但各地区根据入市土地权属
设置了跨度较大的村集体留存比例（见表 2，下
页）。其中，入市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如海南

①交易方式仅限于采取招标、拍卖、挂牌公开方式入市。

②用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保障、教育、农业发展、生态补

偿等 7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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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贵州试点、甘肃试点、四川试点分别要求设
置不少于 30%、40%、60%、80%的集体留存比例
作为集体积累。辽宁试点则要求集体留存比例不
能超过入市土地净增值收益的 20%。浙江试点
要求按入市方式的不同分类使用，对于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以出让方式入市的，其入市收益作
为集体积累，统一列入集体公益金进行管理。对
于入市土地归属村民小组所有的，首先允许在村
级层面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益金，其余收益归村小
组集体所有。如河南试点规定，村集体提取公益
金的比例不高于 30%，其余收益留归村小组集
体。 部分试点允许村小组将分成收益进一步在
成员间分配，如甘肃试点、浙江试点允许村集体
对入市土地增值收益提取 10%的公益金，其余
收益可在村小组成员间分配。

对于村集体留存收益，试点地区通常有两种
使用方式：第一种是将分成收益以股权增值方式
追加量化成员股权。可通过对外投资、购买物业
服务等用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期间农户可以享

受收益现金分红。如浙江试点规定，村集体取得
的土地增值收益可作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经
营性资产，以股权增值方式追加量化为成员股
权，并设置三年期限，期限内持股人可将持有的
股份以抵押的方式向银行贷款，期限结束后，持
股人可选择以股份换现金。第二种是将分成收益
直接统筹用于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公益设施配
套建设、农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如甘肃试
点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取得的土地增值收
益统筹用于本村集体基础设施、公益设施配套
等建设支出，以及对农村经济困难群众的社保
补贴和特困救助；河南试点规定，公益金主要用
于全村修路、用电、用水、医疗保险等公益事业支
出。此外，也可以同时采取这两种方式使用集体
留存收益，如四川试点对入市土地增值收益提取

80%的集体留存，其中40%作为集体资产管理公
司公积金，并按公司股权设置量化到股东；10%
作为风险金，主要用于村集体资产经营风险防
控；另外 30%作为公益金，用于村级公共福利。

试点地区 分配集体 分配农户 试点地区 分配集体 分配农户

上海试点 100%
若需分配，原则上不超过入市

地块所在区域的征地补偿标准
北京试点 30%~35%

以股权增值方式追加量化成员

股权

浙江试点 100% 不分配 重庆试点 ≥30%
其余收益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之间公平分配

河南试点 100%
以股权增值方式追加量化成员

股权
海南试点 ≥30%

其余收益可公平分配至本村集

体各成员

四川试点 ≥80%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均分配 山西试点 30% 其余收益支付给相关村村民

广西试点 70%
依据村民对入市土地的贡献程度

获得差异化经济利益分配
辽宁试点 ≤20%

其余收益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之间公平分配

甘肃试点 ≥60%
根据股份权能界定出的成员按

人头分红
吉林试点

没有具体

规定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

公平分配

贵州试点 ≥40%

具体分配比例由集体经济组织

召开成员会议或成员代表会议

讨论决定

黑龙江

试点

没有具体

规定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

公平分配

广东试点 40% 60%股东分红

表 2 首批试点地区土地增值收益集体与成员分配情况

注：上海试点和北京试点是镇级统筹。 如，北京试点规定，镇土地联营公司对经营收益进行利润分配，必须按照“初始动

议、决策留痕”管理，经过集体决策，收益按照章程分配到各村，并且要进行财务公开。 表中入市土地为村集体所有

资料来源：根据各试点地区相关政策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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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主体 收益形式 收益制度安排 试点地区 分配制度安排 试点地区

政府 调节金

村集体经济

组织
集体留存

农户 分红
20%~80%可在农户间
合理分配

2/3 的试点地区

股权追加

货币补偿

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主要集中在中部 、西

部地区

较低比例

较高比例

集中在中部 、东部

地区

集中在西部地区 ，

如贵州试点、甘肃试

点、四川试点

公共支出：如社会保

障及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等

投资经营：对外投资、

购买物业服务、股份合

作、购买政府性债券等

中西部地区 ：如广西

试点、山西试点

东部地区

按总价款一定比例计征

按土地增值收益一定

比例计征

全部位于西部和东

部地区

集中在中部地区

试点地区层面统筹

使用

按比例分级使用

大部分试点地区采用

浙江试点、广东试点、

广西试点、河南试点

表 3 试点地区入市土地的收益分配

①但浙江试点规定，村民小组的入市收益分配应委托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或村经济合作社）对入市收益进行分配。

上海试点规定，集体获得的入市分成收益主要用
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再投资发展、改善本
社集体组织成员的生产和生活配套设施条件、民
生项目等支出。

（三）农户间分配以公平为前置条件，具体分
配方案由村集体民主协商决定

关于入市土地净增值收益在农户间的分配，
试点地区一般只给出原则性的指导意见，至于成
员间具体分配方案，包括分配范围和对象、分配
额度、分配比例、兑现方式、争议处理等问题则交
由村集体决定。从试点实践来看，入市收益属村
集体的，一般由村委会提出分配草案，经村民会
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实施。入市收益属
村民小组的，一般由村委会会同村民小组组长提
出分配草案①，经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后实施。

四、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效果评价

国家首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
点地区对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的依据、方式、标准等进行了差异化探索（见表

3）。实践显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打
破了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降低了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的交易费用，改善了资源
配置和收入分配［23］，将土地非农化的收益更多地
留在农村、留给集体和农民，并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因征地而导致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25］。

与此同时，国家首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试点在收益分配上还存在一些共性问
题，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有关入市调节金的管理办法不尽规范。
依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
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调节金按入市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的 20%
~50%征收。但从试点情况来看，试点县政府计
征调节金存在计征基数不确定、计征依据不统一
的问题，这就导致无论是按入市土地成交总价款，
还是按入市土地净增值收益一定比例计征调节
金，都存在调节金计征比例跨度较大的问题。此
外，目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调节金的法
律性质不明确，制度设计具有非正式性。

二是现有入市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没有充分
调动地方政府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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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积极性。有关研究显示，试点县政府在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征收转用下可获得的收益占土
地出让总价款的 70%左右［26］，显著高于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下试点县政府计征的 8%~50%
的调节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府推动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积极性。

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力量薄弱，农民权益
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农村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
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可由村
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这意
味着在现有制度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
自治组织职能边界仍未有清晰的界定。如不少
试点规定，在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时，入市收
益属村集体的，由村委会提出入市土地增值收
益分配草案，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
通过后实施。但现在的问题是，村民范围与具有
土地权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范围并不
是完全重合的，叠加村民委员会自身组织能力
建设不足问题，如果由村民委员会提出入市土
地增值收益分配草案，就可能出现难以在经济
利益方面充分表达和代表农民集体成员诉求的
情况［27］。

四是集体内部“谁有资格参与分配”问题亟
待厘清。由于入市土地增值收益涉及金额较大，
试点地区均出台了有关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政
策性文件，在农户内部分配首先强调公平性。目
前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户间分配的矛盾主要
集中在村内“外嫁女”“入赘男”以及户口不在本
地的常住居民等特殊群体，有关他们是否有资格
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争议较大。虽然各地结合实
际情况出台了本地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认定管理办法、指导意见，但差异较大。从越来越
多的针对农村集体成员资格发生的民事诉讼案
件来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亟须在国家立
法层面予以明确。事实上，对于入市土地增值收
益分配中的争议，试点地区也在尝试进行破解，如

浙江试点规定，对分配方案存在纠纷的，采取
在村级层面（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或村经济合作
社）预留相应比例分配资金（不低于 10%）的处理
方式，在县主管部门或司法部门下达处理意见或
决定后，再进行分配。另外，分配范围或对象不确
定引致的一个结果是，集体将入市土地增值收益
妥协为按人头平均分配。诚然，平均分配的方式
在短期可能是有效的，能够一定程度上压制表面
的矛盾，但这是以侵犯部分农户的权益为代价
的，长期势必会引发农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五是入市土地地价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
事实上，60%的试点地区制定了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管理规定或者办法，但规范性
有待完善。如在基准地价方面，广西试点规定，城
镇基准地价评估范围已覆盖的，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地价标准可参照城镇基准地价执行；城镇基
准地价评估范围未覆盖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地价标准可参照城镇基准地价末级基准地价执
行。也有部分试点地区先期直接参照国有土地基
准地价体系执行，如黑龙江试点、重庆试点。在地
价确定方面，部分试点由入市主体委托有资质的
公司或者土地评估机构进行地价评估，如四川
试点、浙江试点。浙江试点进一步规定，入市土地
起始价应在评估价的基础上由集体决策确定。部
分试点则规定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地价
进行评估，如广西试点。在入市土地底价方面，广
西试点、四川试点均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底价不得低于所在区域城镇基准地
价。广西试点进一步规定，对于城镇基准地价评
估范围未覆盖的区域，不得低于其所在乡镇末级
城镇基准地价。广东试点、上海试点规定入市地
价原则上不得低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基
准地价的 70%。山西试点则规定入市土地底价
不得低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的

80%。海南试点规定入市土地底价不得低于入市
成本，不得低于出让宗地所在区域基准地价的

70%，也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相应国有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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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最低价标准。

五、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
分配制度的优化建议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集体土地
资本化和土地经济关系调整的过程，该项改革涉
及的主体、包含的利益关系较为复杂，需审慎稳
妥推进。

第一，现阶段仍应延用调节金制度来调节入
市土地增值收益，并对涉及的关键问题予以明
确。自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以
来，无论是早期改革试点、2015年国家试点地区，
还是 2020年试点结束后自发进行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地区，地方政府都采取了计征
调节金的形式来调节入市土地的增值收益。考虑
到政策的稳定性，建议在现阶段仍将调节金作为
调节土地增值收益的主要手段，并对调节金征
收主体、征收缴库、征收范围、征收标准、使用管
理、法律责任等进行明确，严格规范内部分配
和使用办法。如有关调节金的使用分配，建议按
比例在县（市）、乡（镇）、村分级使用，并向基层
倾斜。随着不动产税制度的完善，最终应利用土
地增值税对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进行调节。

第二，在国家层面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认定指导意见，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
定随意性强、差异化大的问题。从试点地区的实
践来看，解决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对象不清的
问题，较为方便可行的手段是结合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界定来实现。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在国家层
面通过立法建立统一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建议将
成员资格认定纳入正在起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成员资格认定应统筹考虑户籍、土地承
包、居住状况以及村庄义务履行情况等，明确
成员资格取得、丧失和保留的具体情形［28］。取消
成员资格要谨慎，不能以“户籍”要素作为唯一裁
定标准，而应充分考虑成员是否以土地为基本生
活来源、是否取得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等因素。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获得生存保障的情况
下，一般不宜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丧失。对“外嫁女”“回迁户”“嫁城女”“农转非”等
特殊群体成员资格界定，要严格遵循唯一性原则，
避免这些群体的利益“两头空”或“两头占”。

第三，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政府、
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经济职能。 加快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民法典》中有关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等内容存在冲突的地方予以明确。如
《民法典》中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特别法
人，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农
民集体经济组织，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由
村民委员会行使集体经济组织的各种权利，这些
立法上的冲突，需要在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时予以研究解决［29］。在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与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关系的基础上，强
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的经济职能，鼓励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入市土地增值分成收益采用
购买物业服务、投资、入股等形式进行再投资，不
断壮大集体经济。与此同时，要转变地方政府职
能，淡化其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的
“参与人”角色，强化“监管人”角色，加强政府对
土地市场的管理，加强土地用途监管能力建设，
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完善“三资”（资金、资源、资产）监管平
台功能建设，切实提高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水平和
效率。目前，试点地区对集体分成的土地增值收
益一般纳入农村集体资产统一管理。建议依据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
管理指导的意见》，进一步完善“三资”平台管理
功能建设，实现省、市、县、镇、村五级网络化管
理。鉴于集体资产的存在形式和运行方式越来
越复杂，应加快监管功能模块开发，对入市土地
收益能够做到“全流程”跟踪监管、实时查询、信
息互联共享；各县（市、区）应设置专职人员负责
“三资”管理平台的操作，并定期指导各乡镇经管

农业经济 AGRICULTURAL ECONOMY114



工作人员和代理会计开展农村“三资”管理系统
平台建设工作；各级农业农村监管单位要对平台
运行进行监管，定期对信息公开情况进行检查。

第五，尽快制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各
类用途的基准地价标准。各地应结合入市土地用
途、使用年限、开发强度、使用权设立方式等制定
与城镇国有土地相统一的农村集体土地基准地
价体系。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再转
让价格低于基准地价的情况下，土地所有权人有
优先购买权。在基准地价体系未建立前，建议参
照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执行；同时，县
（市、区）国土部门及交易中心等部门应积极培育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交易中介组织，为
入市交易提供地价评估、交易代理、环境评估等
服务。

第六，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
其他改革的协同配套。试点地区实践显示，已完
成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登记的东部发达地
区，能够更好地推进该项改革工作。建议进一步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集体建设
用地确权登记工作，明晰产权主体。要做好与征
地制度改革同步推进的研判，努力实现推进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与征地制度改革的
协同配套。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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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Exploration and System Optimiz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Operating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MA Cui-ping

Abstract: The country's first batch of rural collective operating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pilot practice shows that various localities have carried out differentiated exploration on the basis,
form and standard of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value-added income for relevant stakehol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vernment,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value-added income takes the
method of withdrawing adjustment funds as the main and taxation as the supplement.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of indeterminate levy bases, inconsistent levy bases, and large differences in levy ratios. From the
collective perspective, 2/3 of the pilot areas have set collective retention of net proceeds from market entry,
but weak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have difficulty effectively safeguarding collective
interests. From farmers' perspective, there is a problem of arbitrariness and variation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membership in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We should improve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 focus on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ing coordination to
improve the market of rural collective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land.

Key words: rural collective operating construction land; distribution of land appreciation incom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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